
補助款入帳帳戶申請暨授權書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  因向               (貸款經辦機構)申

請新臺幣(以下同)            貸款        元，為符合上開貸款條

件，申請人於貴會申請之              專案補助款入帳後，請貴會無

需申請人之存摺及取款憑條，配合辦理扣除匯費後餘款匯入申請人指定

帳戶(農漁會/農業金庫          分部／分行、帳號：               、

戶名：               )。 

此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農會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存款帳戶之留存印鑑） 

負責人簽名： 

統一編號/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住址： 

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推廣部蓋章處)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□經貴會查詢，申請人截至    年  月  日止，未於貴會申

請任何專案補助（農業設施所在地或戶籍所在地之農會） 

註：1.貴會將本申請書正本留存，並將其影本加蓋推廣部橢圓章後交

付申請人，視為同意配合辦理轉匯專案補助款。 

     2.請申請人將已蓋章之申請書寄送至貸款經辦機構承辦人。 


